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陈栋

本报讯 小园 （化名） 是一名小有名

气的演员， 曾出演过几部热播剧。 2018

年清明期间， 有粉丝在进行祭扫时， 偶

然发现小园的头像照片被上海某墓园印

在瓷像上作为销售广告， 以此招徕生意。

小园得知后愤怒之下， 诉至青浦区人民

法院， 要求墓园在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

并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共计 100 万

元。

小园认为， 自己的头像被擅自用于遗

像广告， 既是墓园对自己的极大不尊重，

更是对自己肖像权的严重侵犯。

小园诉称， 涉案的头像照片是自己在

几年前为一家保健品公司拍摄的代言广告

照， 代言费为 20 万元。 墓园将自己的照

片作为瓷像广告已有两年的时间， 获利丰

厚且侵权时间较长， 结合自己之前的代言

费收入， 认为自己的经济损失达到了 50

万元。

墓园方面辩称， 其在收到小园律师来

函后的第一时间便下架了涉案的瓷像， 但

自始至终无法辨认瓷像的照片是否是小

园。 即便该照片是小园的， 由于其并非一

线明星， 其照片不具有公众辨识度， 因此

无法认同墓园使用照片对小园造成了经济

上的损失。

墓园称， 小园所说的头像被擅自用于

遗像， 因而感到极大的不尊重， 属于封建

迷信， 因此也无法认同小园在精神上受到

了影响。 墓园的做法没有侵权的故意， 小

园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遭受了经济损失，

因此不构成侵权， 不同意小园的诉讼请

求。

在庭审中， 法庭就瓷像照片中的人物

是否为小园的问题组织了举证质证， 小园

一方提供了自己曾签订的某款保健品的代

言合同以及代言照片， 该代言照片显示的

正是墓园用于瓷像的照片。

面对该证据， 墓园方依然认为自己的

行为发生于小园代言广告以后， 并没有给

小园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法院审理认为， 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

墓园的做法是否构成侵犯小园的肖像权。

该问题从两个方面可以得出结论： 墓园方

未经小园的同意即使用其照片， 当然具备

主观上的过错， 满足法律上一般侵权构成

要件的主观要求； 对于肖像权的侵犯本质

是对他人人格利益的侵犯， 并不以造成经

济上的损失作为前提要件， 因此墓园方以

小园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实际损失作为其客

观上没有遭受损害的观点无法得到法院支

持。

最终在法庭耐心的引导和组织下， 小

园和墓园方面于庭外达成了和解方案。

【法官说法】

《民法典》 实施前， 《民法通则》 规

定侵犯肖像权需要以侵权人有 “以营利为

目的” 作为前提。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

展， 部分侵害肖像权的行为以恶意损害或

者恶作剧的形式出现， 往往不以营利为目

的或者难以认定侵害肖像权的行为具有营

利性。

为此， 《民法典》 取消了 “以营利为

目的” 的限制， 完善了对?民肖像权的保

护， 凡是未经授权或者法律规定下使用他

人肖像的行为均属于侵犯肖像权的行为，

进一步加强了对个人肖像权的保护。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单明婳

本报讯 为救口吐白沫、 昏迷不醒的朋

友， 喝了酒的阿金觉得人命关天等不及叫代

驾， 酒驾上路将朋友送医。 为了“救人” 酒后

驾车， 该不该罚？ 近日， 青浦区人民检察院办

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经公开听证最终对阿金作

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2020 年底的一天， 阿金接到朋友小凯的电

话， 邀请他来家里聚餐， 小凯在电话里说：

“金哥， 我还请了小盛和小山， 咱哥四个喝几

杯， 年底了， 咱好好聚聚。” 小凯电话里提到

的另两个朋友也是阿金的挚友， 最近忙得很确

实好久不见了， 阿金便一口答应。

到了约定的日子， 阿金开着自己的小轿车

去往小凯家， 与朋友们开怀畅饮， 高谈阔论。

酒喝到一半， 小凯忽然开始哆嗦， 先是端着酒

杯的手， 越抖越厉害， 玻璃酒杯随着抖动

“砰” 的一声掉在地上， 摔了个粉碎， 也把阿

金三人吓了一跳。 只见这时的小凯已经是全身

抽搐， 嘴里开始不断吐出白沫， 还翻着白眼，

一副快要晕厥的模样。

阿金三人慌张地摇晃小凯， 叫他的名字，

小凯毫无反应， 阿金急了， 说： “要快点把小

凯送去医院， 我来开车。” 小盛和小山却劝他：

“叫个代驾吧， 我们都喝了酒， 这是违法的。”

阿金却甩开小盛的手说： “来不及了， 人命关

天。” 小盛二人眼见小凯此时已经昏迷不醒，

于是心一横， 架着小凯上了阿金的车。

阿金开车带着几人一路疾行， 到了医院他

们赶忙去给小凯办手续， 却发现出来时走得

急， 又喝了酒迷迷糊糊的， 四个人的手机竟然

都落在了小凯家的外套里了。 三人于是想和护

士商量， 能否先行救助， 回头再补上费用。 前

来询问情况的护士一走近， 就立刻闻到一股浓

烈的酒气， 于是警惕地问道： “你们只有四个

人来吗？ 谁开的车？” 阿金犹豫了一下， 最终

决定挺身而出， 坦白交代了是自己开的车。 护

士随即在将小凯推进病房急救后拨打了报警电

话。

在看守所里， 阿金对自己酒后驾车的事实

供认不讳， 并说出了酒驾的原因， 公安机关将

此案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 虽然阿金的行为不符

合紧急避险的要件， 但考虑到犯罪情节轻微，

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

定。

为加强对检察权运行的外部监督制约， 保

障人民监督员依法履行职责， 促进司法公正，

提升司法公信力， 检察机关召开该危险驾驶案

的拟不起诉处理结果的公开听证， 并邀请人民

监督员到场参与。 近日， 检察机关对被不起诉

人阿金作出不起诉公开宣告。

【检察官说案】

此案由 “人情” 而始， 由 “法情” 而终。

本案中， 被不起诉人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

其行为虽然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

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 （二） 项， 但对其

酌情相对不起诉。

或许有人会疑惑： 为何被不起诉人的行为

达不到 “紧急避险” 要求的 “不得已” 的程度？

这是因为当时喝酒的地点是在被不起诉人位于

本区的朋友家中， 距离医院距离大约 2 ?里，

事发时间为非拥堵时间， 完全有时间有条件拨

打 110 报警电话或 120 急救电话或者呼叫出租

车。 且其途经的地点车、 人流密集， 附近有居

民区和商店， 也可以求助其它合法驾驶人。 因

此经综合考虑， 该被不起诉人达不到 “紧急避

险” 要求。

检察官同时提醒，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酒后

驾车都是触犯法律的行为，怀着一丝侥幸坐上驾

驶座，却很有可能断送全车人的一丝生机。 若有

紧急情况必须用车，也一定要以请代驾、打车或

沿路寻找可以开车的人帮助的方式，不然救人不

成反会害人，好心助友，却可能酿成大错。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张涛 陈嘉思

本报讯 签订劳动合同， 符合工伤认

定条件的， 一般而言可以申请工伤认定。

然而金山区人民法院近日却审理了一起因

身份特殊致使当事人签订劳动合同后合同

无效， 无法进行工伤认定的劳动合同纠纷

案件。

张某为上海某高校一名成绩优异的在

读大学生。 为减轻家里负担， 赚取生活

费， 张某隐瞒自己的大学生身份与某教育

培训机构签订劳动合同。 合同约定， 张某

为该机构物理学科教师， 每周任课， 月薪

为基本工资 3000元 +课时费。

偏偏祸不单行， 张某在某日的下班途

中发生了交通事故。 张某认为下班后合理

往返于公司和住所地， 且交通事故非自己

负主要责任， 应属于工伤， 遂向人社局申

请工伤认定。

然而， 教育培训机构在事发后调查得

知， 张某采取欺诈方式隐瞒自己在校大学

生真实身份与其签订劳动合同， 于是向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要求确

认与张某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调查后作

出决定书， 以张某不具有与用人单位建立

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 撤销了该劳动争议

一案。

张某不服， 向金山法院提起诉讼， 要

求确认上述劳动合同有效。 张某认为自己

和培训机构签订合同时， 双方均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 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

且该劳动合同也未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

定， 因此该劳动合同合法有效。

此外， 自己系适格的劳动合同主体，

其身份并非劳动合同依法应排除的对象。

在发生“工伤” 后， 教育培训机构应为自

己申请工伤认定及办理其他工伤相关事

宜， 而其为了逃避工伤理赔义务， 要求确

认劳动合同无效的行为， 侵害了自己的合

法权益。

培训机构认为张某到上海高校就读前

已经获得了一份大学毕业证书， 但考虑到

学校不理想， 后来重新高考来上海就读。

而张某在填写入职登记表时， 仅填写了之

前的教育经历， 未写明目前仍是大学生的

情况， 构成欺诈隐瞒行为。 因为张某目前

为在校大学生， 受学校管理， 不具有劳动

关系主体资格， 因此劳动合同无效。 请求

法院驳回张某诉请。

金山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虽已获得了

一份大学毕业证书， 但目前仍属于在校大

学生， 张某隐瞒了自己是在校大学生的身

份。 鉴于从事有收入劳动的在校学生， 并

不属于建立劳动关系范围的人员， 故张某

要求确认其与教育培训机构签订的劳动合

同有效， 法院不予支持。

张某不服上诉， 二审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

在校大学生身份具有特殊性， 在应聘

时应如实陈述自己的在校大学生的身份。

若用人单位并无招录在校生的意愿， 大学

生为获取就业机会， 隐瞒了尚未毕业等真

实情况， 则直接影响劳动合同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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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颖婷

道路太湿滑 扫墓人摔伤状告墓园
法院：露天墓园的安全保障义务要求低于封闭场所

本报讯 清明时节雨纷纷， 雨后道路上的

苔藓更显湿滑。 市民戴女士为先人扫墓时， 就

摔倒在墓园的道路上， 造成了骨折。 为此， 她

以墓地道路湿滑且长有青苔， 墓园对墓地设施

管理不善为由， 将其告上了法院要求赔偿。 为

此，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认为露天墓园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求低于封闭

的场所， 判决墓园承担 20%责任。

2019 年清明节前夕， 戴女士与家人一起至

墓园为已故亲人扫墓。 戴女士说， 因墓地道路

布满青苔， 且有积水， 戴女士在湿滑的墓地道

路上摔跤受伤， 后由戴女士亲属拨打 120 将戴

女士送医院救治， 医院诊断为“右股骨颈骨

折”， 经手术治疗住院 12 天， 住院治疗除医保

外戴女士共花费医疗费 101003.22元。

事发后， 墓园方负责人表示愿意承担戴女

士所支出的医疗费。 但双方在赔偿范围和金额

上存在分歧， 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戴女士认为，

墓地是向公众开放的场所， 墓园应保证墓地道

路设施的安全、 可靠， 在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

放置明显警示、 提示标志。 现因墓地道路湿滑

且长有青苔， 无任何警示、 提示标志， 造成戴

女士受伤， 属墓园对墓地设施管理不善所致，

应对戴女士负有赔偿责任。 故戴女士诉诸法院，

请求判令墓园承担医疗费、 残疾赔偿金等各项

经济损失 30余万元。

而墓园方则表示自己已尽到了善良管理者

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 首先戴女士应对

侵权事实发生承担举证责任， 即对其在墓园内

踩到青苔并受伤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但目前

戴女士的证据并未形成证据链； 其次墓园作为

公共墓园管理者， 其安全保障义务是有合理限

度的， 现不论事发前的警示牌， 还是小心台阶

的喷漆， 甚至是清除青苔等日常养护维护工作

及事发后提供轮椅的救助行为， 已经充分证实

墓园尽到了作为善良管理者的合理限度内的安

全保障义务， 不存在管理瑕疵， 墓园管理的墓

园此前也从未发生类似的事件。

墓园方表示， 墓园属于露天的环境， 墓道

不可避免会在雨天被淋湿， 这并非墓园的过错，

也非墓园能控制。 戴女士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

的成年人， 应对自身行为尽到谨慎义务， 戴女

士选择在这样的天气环境下前往露天墓园扫墓，

看到地面有积水或者青苔， 也应当注意小心慢

行并且避让， 故过错在戴女士。 墓园作为公共

墓地经营者， 实际也是为公众扫墓尽社会责任，

清明扫墓、 祭拜逝去的亲人是我们的传统， 法

律不应苛责和放大墓园的安全保障义务。

法院认为， 本案中， 墓园方是涉案事发墓

园的管理人， 故墓园应对前来扫墓的市民承担

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 现戴女士在

该墓园内摔倒受伤， 戴女士称系墓地道路有青

苔及有积水而导致。 由于墓园是露天的环境，

难免会长一些青苔。 而戴女士作为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自身负有注意安全、 小

心行走的义务， 再加上地面有积水， 理应注意

到路面的情况， 但戴女士显然没有尽到自身的

谨慎注意义务， 故法院认为戴女士的自身因素

是其摔倒受伤的主要原因。 根据墓园提供的证

据显示， 墓园在墓园的主干道设有安全警示标

志， 且墓园在戴女士受伤后也对戴女士采取了

救助措施即提供了轮椅。 鉴于墓园是露天的，

故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求应低于封闭的场所， 不

应苛责和放大墓园的安全保障义务。 据此， 结

合双方对本事故发生的各自过错、 墓园事发后

的救助措施等因素， 酌情确定墓园对戴女士的

合理损失承担 20%的赔偿责任， 其余损失由戴

女士自负。

最终法院判决墓园按 20%比例赔偿戴女士

6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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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照片竟被墓园用作遗像广告
法院：擅自使用他人肖像权构成民事侵权

朋友口吐白沫 为“救人”酒驾该罚吗？
检察院经公开听证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隐瞒学生身份签订劳动合同后工伤
法院：劳动合同无效！


